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并表决。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何国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韩 钢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傅应华

公司负责人何国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傅应华声明：保证本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９

，

４４５

，

８２８

，

１９７．０８ ９

，

８３７

，

３５７

，

６２９．７７ －３．９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

，

３９１

，

１２０

，

６０４．３４ ２

，

３３０

，

８１２

，

８５７．５４ ２．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３０ ４．１９ ２．６３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６

，

９２７

，

３９７．１４ －１８．１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９ －１８．１８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０

，

３０７

，

７４６．８０ ６０

，

３０７

，

７４６．８０ ６２．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１ ５７．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１ ５７．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１ ５７．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５５ ２．５５

增加

１．２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２．５４ ２．５４

增加

１．２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合计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２

，

９４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８

，

７５５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８

，

７５５

，

２００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

７７

，

０２０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７

，

０２０

，

８００

广西国宏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陈镇其

２

，

７０７

，

５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０７

，

５６０

罗楚珠

２

，

３０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０１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达宏利领先

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４８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４８

，

２００

列海权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李吉军

１

，

６６０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６０

，

９００

陈小斌

１

，

５９１

，

９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９１

，

９５３

陈镇美

１

，

４６５

，

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６５

，

９２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报告期末相关财务指标与

２０１０

年年末相比，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的项目及其主要原

因：

项目

２０１１－３－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变动幅度

（

％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３０４

，

９８３

，

３９８．９１ ７４３

，

３５５

，

１１０．６１ －５８．９７

主 要是支 付 收 购 广 西

坛百高速公 路 有 限 公

司

６８％

股权的尾款

３．８

亿

元

。

应收账款

１７

，

６０３

，

３２１．２４ ８４

，

０６２

，

８２９．６８ －７９．０６

主 要是子公 司 广 西 坛

百高速公 路 有 限 公 司

收回应 收的 通 行 费 收

入清分款所致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

，

３５８

，

９６４．３８ １

，

９６３

，

９７１．８６ ７１．０３

主 要是子公 司 广 西 坛

百高速公 路 有 限 公 司

计提的坏账增加所致

。

应付账款

４４３

，

６６３

，

３０１．９８ ８８８

，

７０７

，

６６２．４４ －５０．０８

主 要是货币 资 金 支 付

收购广 西 坛 百 高 速 公

路有限公司

６８％

股权后

冲减原挂账

４．５

亿元所

致

。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０

，

０２２

，

４２９．２９ １５

，

９６１

，

８００．４０ －３７．２１

主 要是支 付 职 工 绩 效

考核工资所致

。

应交税费

－５

，

７１２

，

３７４．９４ －２３

，

７６８

，

２８２．０７ ７５．９７

主 要是母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广 西 坛百 高 速 公 路

有限 公 司 地 方 所 得 税

部分因政 策 优 惠 期 限

到期未能继 续 享 受 减

免

，

目前所得税税率按

１５％

征收所致

。

应付利息

３

，

８８５

，

００５．２９ １

，

１９６

，

８４１．０９ ２２４．６

主 要是本期 增 加 子 公

司 广 西 坛百 高 速 公 路

有限 公 司 计 提 的 贷 款

利息所致

。

二、 合并利润表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相关财务指标与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相比， 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的项目及其主要原

因：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变动幅度

（％）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２１４，９０４，１２４．６５ ６９，３７２，１７４．９１ ２０９．７８

主要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本期营业收入

１．４

亿元及子公司广西岑罗高速

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５

万元

，

去年同期无该核

算内容所致

。

营业成本

５８，７０９，１７４．３６ １５，７４７，４７９．８９ ２７２．８２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本期营业成本

２８１７

万元及子公司广西岑罗

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６８８

万元

，

去年同期无

该核算内容所致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８９８，９０３．４４ ３，０４４，２２９．７７ １５９．４７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８９

万元

，

去年同期无

该子公司核算内容所致

。

管理费用

１９，５１９，５６６．１３ １０，３４８，８４１．８２ ８８．６２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本期管理费用

５３２

万元

，

去年同期无该子公

司核算内容所致

。

财务费用

３５，２５５，８９７．４５ １，０３４，０９２．８６ ３３０９．３６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本期贷款利息费用

１６４０

万元及母公司新增

贷款支付贷款利息

９８２

万元

，

去年同期无该子

公司核算内容及母公司新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２１９，９０７．２０ －６３５，５８１．５８ １３９３．２９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本期该项

７８３

万元

，

去年同期无该子公司核

算内容所致

。

投资收益

０ １２，７０３，１１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去年同期主要是参股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所占股权的收益

，

本期广西坛百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权益法核算

变更为成本法核算

。

营业利润

７２，２４９，４６８．８６ ３９，２０９，９０４．５２ ８４．２６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本期营业利润

７６９９

万元

，

去年同期无该子公

司核算内容所致

。

营业外支出

２２２，３９６．７２ ４，２１３．００ ５１７８．８２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本期营业外支出

１３．４

万元

，

去年同期无该子

公司核算内容所致

。

利润总额

７２，３８５，１８６．７９ ３９，５００，２６５．５３ ８３．２５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本期利润总额

７６８６

万

元

，

去年同期无该子公司核算内容

所致

。

所得税费用

１８，１６７，７００．９０ ２，８５９，９６２．７２ ５３５．２４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本期所得税费用

１５６４

万

元

，

去年同期无该子公司核算内容

所致

。

净利润

５４，２１７，４８５．８９ ３６，６４０，３０２．８１ ４７．９７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本期净利润

６１２２

万元

，

去年同期无该子公司核算内容所

致

。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６０，３０７，７４６．８０ ３７，１５２，１５２．５４ ６２．３３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本期净利润

６１２２

万元

，

去年同期无该子公司核算内容所

致

。

少数股东损益

－６，０９０，２６０．９１ －５１１，８４９．７３ －１０８９．８５

主要是子公司广西岑罗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及子公司广西万通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亏损增加所致

。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相关财务指标与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相比，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的项目及其变动

原因：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变动幅度

（％）

主要原因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６７，３０６，７４９．３１ ３２，６２２，２０１．３３ １０６．３２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本期该项

３６７

万元

，

去年同期无该

子公司核算内容所致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２６，３５４，２６３．９７ １５，９３７，６０１．２７ ６５．３６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本期该项

９００

万元

，

去年同期无该

子公司核算内容所致

。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１，４８４，６００．４８ ２０，８８９，４６０．０４ －４５．０２

去年同期为

“

五洲国际

”

项目及子公司南

宁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农产品批发项目

预售预交的各项税金而本期无该项核算

内容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０８，３０８，３７８．４９ ５４，９９１，８８８．７４ ９６．９５

主要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本期该项

１．３８

亿元

，

去年同期无该

子公司核算内容所致

。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０ ３，３２０，４３７．５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到联营单位的利润分

成款

，

本期无该项核算内容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０，５６０，５８０．００ ０ －

主要是母公司收到投标保证金

９９８

万元

，

去年同期无该项核算内容所致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１００，９５７，２２３．０８ ２２７，２５０，０５６．９３ －５５．５７

主要的子公司广西岑罗高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购建公路项目支出较去年同期减

少所致

。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３７８，２４３，８７１．０１ ０ －

主要是母公司支付收购广西坛百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６８％

股权尾款

，

去年同期无该

项核算内容所致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相关

的现金

３，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９５９，４００．００ －９７．１４

主要是母公司支付项目投标保证金所

致

。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０ １０５，９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去年同期为子公司广西岑罗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收到股东的投资款

，

本期无

该项核算内容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

本期母公司取得银行借款

１０００

万元

，

去

年同期为子公司广西岑罗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取得银行借款

２．５

亿元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４０７，１８９．６４ １５８，５１６．３２ １５６．８８

主要是本期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收到银行存款利息较去年

同期增加所致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９．１７

本期母公司归还银行贷款

２５００

万元

，

而

去年同期归还到期银行贷款

１２０００

万元

。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

息所支付的现金

５８，９４５，３０９．８５ １２，０６１，７８６．０８ ３８８．６９

主要是本期新增加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支付银行贷款利息

，

去年

同期无该子公司核算单位所致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４７４．５４ －

主要是本期支付与筹资活动有关的手续

费

，

而去年无该项核算内容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为有效地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和确保公司发展资金，增强公司的发展后劲，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发行中期票据事项，公司决定以不超过公司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净资

产（含少数股东权益）的

４０％

且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申报发行额度。截至报告期末，上述中期票据发行事项正在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商协会进行会员注册上报，目前中期票据相关资料已准备齐全即将上报。

２

、 为继续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代建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南宁大板一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事项。 公司作为代建人参与项目实施，项

目计划工期

３

年，初步估算总投资约

１４

亿元人民币，其中项目启动资金

３

亿元由公司筹措，后续资金由委托人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收取非回建住房面积和商业面积的客户房款支付。 公司获得相应项目代

建管理费和项目代建利润。 具体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代建南宁大板一区危旧房

改住房改造项目的公告》。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在该项目的项目代建人采购中中标，并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

正式签订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大板一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代建委托合同》。 公司

授权委托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展代建项目的实施与经营管理工作，并拟把该项目立项为“五

洲锦绣城”。 目前，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已完成了五洲锦绣城项目部的组建并正式启动项目，五洲锦绣城项

目部正在开展拆迁安置动员工作及办理项目立项等手续。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公司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南梧路部分路段大修的议案， 公司决定投入约

１５３０

万元对南梧路部分坏损路段（约合计

８．３３

公里）进行大修。本次南梧路部分路段大修分一、二期进行。截至报

告期末，一期改建（黎塘绕城线大修工程）完成形象进度

１００％

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过交工验收；二期改建

（五塘至新桥大、中修工程）已完成路基，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完成。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柳州至南宁高速公路小平阳至王灵路段改扩

建工程的议案，为提高柳州至南宁高速公路小平阳至王灵路段路面的结构承载能力，满足交通荷载状况，确保

路段的正常运营和安全行车，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决定对上述路段进行改扩建，该

项目批复预算为

２．５８８

亿元，原计划工期

２

年。截止报告期末，工程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

１．５１

亿元。目前工程施工正

在进行中，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完成。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曾承诺：为妥善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交投集团在建的河池至宜州高速公路与五洲交通金宜一级公路近距离平行）， 用其已建成运营中的优质高速

公路资产与金宜一级公路进行置换；资产置换工作在股权划转完成后半年内启动，争取在河池至宜州高速公路

通车前完成。

上述承诺及相关履行情况，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之后的定期报告中进行了披露，并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披露的《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

限公司公告》）。目前置换工作的进展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披露的《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宜

路资产置换工作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８

号）。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决定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股利

１．１０

元（含税）向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进行现金分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公司将按规定在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２

个月内完成上述现金分红的派发事项。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国纯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８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２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２

名，

分别是何国纯、刘先福、饶东平、王权、莫庆鹏、李东、宋振雄、孟杰、赵振、何以全、孟勤国、董威。 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设党群工作部的议案

为适应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增设党群工作部，其职责由公司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８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８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金宜路资产置换工作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曾承诺：为妥善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交投集团在建的河池至宜州高速公路与五洲交通金宜一级公路近距离平行）， 用其已建成运营中的优质高速

公路资产与金宜一级公路进行置换；资产置换工作在股权划转完成后半年内启动，争取在河池至宜州高速公路

通车前完成。

上述承诺及相关履行情况，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之后的定期报告中进行了披露，并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披露的《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

限公司公告》）。

目前，交投集团与五洲交通已联合成立资产置换工作机构，完成了评估、审计、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的选聘，

并组织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进驻，对具备置换条件的相关路段展开尽职调查。

交投集团与五洲交通将根据中介机构的初步调查情况，协商拟定与金宜一级公路进行置换的标的路段。 待

明确置换标的路段后，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有关信息，并将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广 西 五 洲 交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磊 独立董事 出差 董琦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朱吉满、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华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金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总资产

（

元

） ２，１４６，６４１，３１３．８２ ２，１９４，４７０，０４８．２３ －２．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０６６，５３７，０７８．２８ ２，１２０，７４２，４５７．９１ －２．５６％

股本

（

股

）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３８ １５．１５ －５１．２９％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９２，５１５，４３４．６０ ７５，５８９，６１１．１９ ２２．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７９４，６２０．３７ １５，５４１，８７４．６０ １．６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１，４２５，８７６．７８ －８，１９１，９２５．０１ －１６１．５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０７ －１４．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０７ －１４．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７４％ ５．２６％ －４．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０．７５％ ４．９７％ －４．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７，５００．０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７，３１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４，９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ＹＵ ＨＥ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５８，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５，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银行

－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３４，８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２１１，７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百庚禹丰

（

北京

）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１，０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１，０３２，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９９９，９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戴诗延

８９２，８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５５，６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情况

(1)

应收票据增加

152

万元，增长

506.82%

，主要因为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且尚未承兑；

(2)

应付账款增加

879

万元，增长

69.44%

，主要因为采购代理产品、原材料增加；

(3)

应付职工薪酬增加

30

万元，增长

67.21%

，主要因为本期工资上调所致。

(4)

应缴税费减少

1,781

万元，下降

66.72%

，主要因为本期支付上年度应交税金所致；

(5)

股本增加

14,000

万元

,

增长

100.00%

，因为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14000

万元所致

;

2

、损益情况

(1)

营业成本增加

1,330

万元，增长

38.61%

，主要因为销售成本率增加所致；

(2)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

94

万元，增长

3,438.26%

，主要因为母公司去年同期免征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3)

管理费用增加

456

万元，增长

53.89%

，主要因为工资、社保费、折旧费用增加所致；

(4)

财务费用减少

274

万元，下降

221.45%

，主要因为本期无银行贷款、且募集资金形成存款利息所致；

(5)

投资收益减少

17

万元

,

下降

54.57%,

主要因为被投资单位处于开办期，费用加大；

(6)

所得税费用增加

76

万元

,

增长

30.49%,

主要因为公司子公司哈尔滨吉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尚未复

审，暂按

25%

的税率预缴所得税；

3

、现金流量情况

(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398

万元

,

下降

75.58%,

主要因为收到客户保证金减少；

(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现金增加

421

万元

,

增长

75.52%,

主要因为职工工资及社保费增加；

(3)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下降

1,323

万元

,

下降

161.55%,

主要因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减少；

(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增加

4,824

万元

,

增长

3,777.21%,

主要因为本期进行了利润分配；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重大经营性合同 ：

１ ＿２００７

年日本明治制果株式会社（甲方）与誉衡有限（乙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哈尔滨誉衡药业有限公司开发注射用头孢米诺

０．５ｇ

制剂的意向书》。

＿

公司与日本明治制就注射用头孢米诺

０．５ｇ

制剂在中国生产所需要的头孢米诺原料正式协议双方仍在协商谈判过程

中。

２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经纬医药与澳诺中国和澳诺青岛在哈尔滨签订了《产品总经销协议》，协议约定，经纬医药取得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澳诺中国产品

－

注册商标为“金辛金丐特”的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的全国总经销权，保证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澳诺中国则以澳诺青岛面积为

１９

，

５７５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和面积为

５

，

１６０．８１

平方米的综合厂房抵押给经纬医药。

＿

正在履行

３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贵州泛特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称甲方）与公司下属的经纬医药（乙方）签署了《人神

经生长因子注射液产品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共同参与甲方生产的人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产品报批，乙方在甲方产品报批工

作按协议进度完成后，有权获得人神经因子注射液

５００ＡＵ／２ｍｌ

、

１０００ＡＵ／２ｍｌ

的全国独家总经销商的权利；乙方代理期限为十年，自甲方获

得生产批件后开始计算。

＿

正在履行

４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贵州泛特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称甲方）与经纬医药（乙方）及自然人邓杰（丙方）签

署了《人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产品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将原协议中“乙方取得人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生产批件后一周内向甲方支付用

于人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

１０００ＡＵ／２ｍｌ

的保证金

９００

万元”的内容变更为“乙方在签订本补充协议之日起一周内支付给甲方人神经生长因

子注射液

１０００ＡＵ／２ｍｌ

的保证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甲乙丙一致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原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违约方将赔偿守约方全部经济损

失并额外赔偿

６

，

０００

万元违约金。

＿

正在履行

５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甲方）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经纬医药（乙方）签订了《前列地尔注射液区域代理协议

书》，双方约定，甲方授权经纬医药在上海、江苏、吉林等

２２

个省区代理其产品

－

注册商标为“曼新妥”的前列地尔注射液，代理期限暂定为

７

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开始计算。 合同还约定了相关的协议销售量、销售考核、产品供货价格、结算方式等条款。 为保障协议的执行，经

纬医药须向甲方一次性缴纳代理保证金

５００

万元。

＿

经纬医药已向甲方支付了

５００

万元保证金。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８

日，本合同已由本表第

６

项合同代替，保证金转为新的保证金

６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与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前列地尔注射液总代理合同》，公司

１３

个省、市、自治区代理地区向其一

次性缴纳代理保证金人民币

２

，

４００

万该保证金， 包含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签署总代合同已经支付的

５００

万元保证金。

＿

公司已支付了

２

，

４００

万元保证金。

７ ＿

经公司第十五次董事会批准，公司与罗伯特博士有限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合同标的为洗、烘、灌生产线两套，合同价款

１８２

万欧

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３０％

合同价款

５４．６

万欧元作为预付款。 该设备购买业务，公司委托黑龙江中经进

出口有限公司代理进口。

＿

履行中

８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与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设备订购合同，合同标的为冷冻干燥机及配套自动进出料系统等，合

同价款

２４６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按合同约定支付

３０％

合同价款

７３８

万元人民币作为预付款。

＿

履行中

９ ＿

经公司第十五次董事会批准，公司与博士包装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合同标的为西林瓶灌装生产线两条，合同价

款

２２４０

万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９０％

合同价款

２０１６

万元人民币作为预付款。

＿

履行中

技术开发（转让）合同：

１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甲方）与长沙市博亚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注射用福美坦品种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乙方

同意将其研制的注射用福美坦申报生产前技术资料独家有偿转让于甲方，并不得向第三方转让和泄密，公司需向乙方分三期支付

４５０

万元的技术转让费用。

＿

公司已向乙方支付了

３５１．５３

万元技术转让费用。

２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与沈阳市山日药物研究所签订了《生产工艺技术转让合同书》，双方约定，沈阳市山日药物研究所向誉衡

药业转让单唾液酸四已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剂生产工艺，要求该生产工艺应为符合大生产工艺规范要求的大生产工艺，合同有效期为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５

年。 公司需向对方分四期支付

５００

万元的技术转让费。 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双方均不得将该合同技术转让给

任何其他第三方，该产品国外市场销售由双方共同开发。

＿

公司已支付了

３００

万元技术转让费用，目前双方正在准备小试工艺交接。

３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甲方）与陕西西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双方协商约定，乙方已获得中药新

药秦龙苦素及注射用秦龙苦素临床批件（批件号码分别为

２００３Ｌ０３２５９

和

２００３Ｌ０３２６０

），乙方同意将秦龙苦素提取工艺的技术成果转让给

甲方；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甲乙双方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在上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的基础上，乙方将秦龙苦

素及注射用秦龙苦素新药项目的技术成果及与此相关的知识产权独家转让给甲方，使甲方拥有该项目的所有权。 甲方需向乙方分四期

支付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技术转让费用。

＿

公司已支付了

２

，

５００

万元技术转让费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分别核准了将两项相关专利（专利号分

别为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７３４８８．７

和

ＺＬ０３１１４５５８．２

）的专利权人由陕西西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本公司的申请。

４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甲方）与沈阳禾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三瓶装）技术开发合同》。

甲方需向乙方分五期支付

４５０

万元的技术开发费。 合同另行约定，本项目为化药

５

类，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需完成非临

床研究，所需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乙方负责组织试验并负责完成试验资料整理，本项目临床批件下发后，双方另行签订临床试验及生

产批件合作合同。

＿

公司已按合同支付了

１８０

万元技术转让费用。

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先后同化合物

ＳＸ００４

及其衍生药物美迪替尼（以下简称“协议标的”）的实际所有权出让方

上海一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薛楚标签订了《关于化合物

ＳＸ００４

及其衍生出来的药物美迪替尼实际所有权转让协议》，受让其分别持有

标的

５１％

及

４９％

的所有权，标的转让价格分别是

３

，

５００

万元及

３

，

０００

万元，第三方王志林为上海一善履行协议提供担保，该次交易总计使

用超额募集资金

６

，

５００

万元。

＿

按照合同前期支付

４５００

万元，其中实际支付

４３００

万元，代扣个人所得税

２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已

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

１６０

万元，差额部分待下次付款时支付给薛楚彪个人）。

其他合同：

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受让人）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国土资源局（出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出

让人出让给受让人位于呼兰区利民开发区沈阳大街西宗地，土地面积为

５４

，

５９４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５０

年，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共计

９

，

１７１

，

７９２

元。

＿

公司已缴纳前述土地使用权出让费用。

２ ＿

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签订了《保荐协议》、《承销协议》。 协议就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与上市涉及的各种问题

及保荐期内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

公司已向国信证券支付

６

，

３７５

万元保荐费用。目前继续履行协议，对公司经营持续督

导。

３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举行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购买北京分公司及研发中心办公楼议案。 公司与北京空港天瑞置

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购买合同，于北京顺义区空港

Ｍａｘ

企业园区内购买写字楼第

Ｅ１

（

１

、

２

）、

Ｅ２

（

１

、

２

）总面积为

７

，

４０８．９２

平方米的两组房产

及

２８

个车位，作为北京分公司及研发中心办公地。

＿

目前已支付

９

，

７４８．８１

万。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重大经营性合同 ：

１ ＿２００７

年日本明治制果株式会社（甲方）与誉衡有限（乙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哈尔滨誉衡药业有限公司开发注射用头孢米诺

０．５ｇ

制剂的意向书》。

＿

公司与日本明治制就注射用头孢米诺

０．５ｇ

制剂在中国生产所需要的头孢米诺原料正式协议双方仍在协商谈判过程

中。

２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经纬医药与澳诺中国和澳诺青岛在哈尔滨签订了《产品总经销协议》，协议约定，经纬医药取得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澳诺中国产品

－

注册商标为“金辛金丐特”的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的全国总经销权，保证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澳诺中国则以澳诺青岛面积为

１９

，

５７５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和面积为

５

，

１６０．８１

平方米的综合厂房抵押给经纬医药。

＿

正在履行

３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贵州泛特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称甲方）与公司下属的经纬医药（乙方）签署了《人神

经生长因子注射液产品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共同参与甲方生产的人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产品报批，乙方在甲方产品报批工

作按协议进度完成后，有权获得人神经因子注射液

５００ＡＵ／２ｍｌ

、

１０００ＡＵ／２ｍｌ

的全国独家总经销商的权利；乙方代理期限为十年，自甲方获

得生产批件后开始计算。

＿

正在履行

４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贵州泛特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称甲方）与经纬医药（乙方）及自然人邓杰（丙方）签

署了《人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产品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将原协议中“乙方取得人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生产批件后一周内向甲方支付用

于人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

１０００ＡＵ／２ｍｌ

的保证金

９００

万元”的内容变更为“乙方在签订本补充协议之日起一周内支付给甲方人神经生长因

子注射液

１０００ＡＵ／２ｍｌ

的保证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甲乙丙一致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原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违约方将赔偿守约方全部经济损

失并额外赔偿

６

，

０００

万元违约金。

＿

正在履行

５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甲方）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经纬医药（乙方）签订了《前列地尔注射液区域代理协议

书》，双方约定，甲方授权经纬医药在上海、江苏、吉林等

２２

个省区代理其产品

－

注册商标为“曼新妥”的前列地尔注射液，代理期限暂定为

７

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开始计算。 合同还约定了相关的协议销售量、销售考核、产品供货价格、结算方式等条款。 为保障协议的执行，经

纬医药须向甲方一次性缴纳代理保证金

５００

万元。

＿

经纬医药已向甲方支付了

５００

万元保证金。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８

日，本合同已由本表第

６

项合同代替，保证金转为新的保证金

６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与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前列地尔注射液总代理合同》，公司

１３

个省、市、自治区代理地区向其一

次性缴纳代理保证金人民币

２

，

４００

万该保证金， 包含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签署总代合同已经支付的

５００

万元保证金。

＿

公司已支付了

２

，

４００

万元保证金。

７ ＿

经公司第十五次董事会批准，公司与罗伯特博士有限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合同标的为洗、烘、灌生产线两套，合同价款

１８２

万欧

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３０％

合同价款

５４．６

万欧元作为预付款。 该设备购买业务，公司委托黑龙江中经进

出口有限公司代理进口。

＿

履行中

８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与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设备订购合同，合同标的为冷冻干燥机及配套自动进出料系统等，合

同价款

２４６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按合同约定支付

３０％

合同价款

７３８

万元人民币作为预付款。

＿

履行中

９ ＿

经公司第十五次董事会批准，公司与博士包装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合同标的为西林瓶灌装生产线两条，合同价

款

２２４０

万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９０％

合同价款

２０１６

万元人民币作为预付款。

＿

履行中

技术开发（转让）合同：

１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甲方）与长沙市博亚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注射用福美坦品种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乙方

同意将其研制的注射用福美坦申报生产前技术资料独家有偿转让于甲方，并不得向第三方转让和泄密，公司需向乙方分三期支付

４５０

万元的技术转让费用。

＿

公司已向乙方支付了

３５１．５３

万元技术转让费用。

２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与沈阳市山日药物研究所签订了《生产工艺技术转让合同书》，双方约定，沈阳市山日药物研究所向誉衡

药业转让单唾液酸四已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剂生产工艺，要求该生产工艺应为符合大生产工艺规范要求的大生产工艺，合同有效期为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５

年。 公司需向对方分四期支付

５００

万元的技术转让费。 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双方均不得将该合同技术转让给

任何其他第三方，该产品国外市场销售由双方共同开发。

＿

公司已支付了

３００

万元技术转让费用，目前双方正在准备小试工艺交接。

３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甲方）与陕西西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双方协商约定，乙方已获得中药新

药秦龙苦素及注射用秦龙苦素临床批件（批件号码分别为

２００３Ｌ０３２５９

和

２００３Ｌ０３２６０

），乙方同意将秦龙苦素提取工艺的技术成果转让给

甲方；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甲乙双方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在上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的基础上，乙方将秦龙苦

素及注射用秦龙苦素新药项目的技术成果及与此相关的知识产权独家转让给甲方，使甲方拥有该项目的所有权。 甲方需向乙方分四期

支付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技术转让费用。

＿

公司已支付了

２

，

５００

万元技术转让费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分别核准了将两项相关专利（专利号分

别为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７３４８８．７

和

ＺＬ０３１１４５５８．２

）的专利权人由陕西西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本公司的申请。

４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甲方）与沈阳禾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三瓶装）技术开发合同》。

甲方需向乙方分五期支付

４５０

万元的技术开发费。 合同另行约定，本项目为化药

５

类，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需完成非临

床研究，所需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乙方负责组织试验并负责完成试验资料整理，本项目临床批件下发后，双方另行签订临床试验及生

产批件合作合同。

＿

公司已按合同支付了

１８０

万元技术转让费用。

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先后同化合物

ＳＸ００４

及其衍生药物美迪替尼（以下简称“协议标的”）的实际所有权出让方

上海一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薛楚标签订了《关于化合物

ＳＸ００４

及其衍生出来的药物美迪替尼实际所有权转让协议》，受让其分别持有

标的

５１％

及

４９％

的所有权，标的转让价格分别是

３

，

５００

万元及

３

，

０００

万元，第三方王志林为上海一善履行协议提供担保，该次交易总计使

用超额募集资金

６

，

５００

万元。

＿

按照合同前期支付

４５００

万元，其中实际支付

４３００

万元，代扣个人所得税

２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已

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

１６０

万元，差额部分待下次付款时支付给薛楚彪个人）。

其他合同：

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受让人）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国土资源局（出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出

让人出让给受让人位于呼兰区利民开发区沈阳大街西宗地，土地面积为

５４

，

５９４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５０

年，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共计

９

，

１７１

，

７９２

元。

＿

公司已缴纳前述土地使用权出让费用。

２ ＿

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签订了《保荐协议》、《承销协议》。 协议就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与上市涉及的各种问题

及保荐期内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

公司已向国信证券支付

６

，

３７５

万元保荐费用。目前继续履行协议，对公司经营持续督

导。

３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举行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购买北京分公司及研发中心办公楼议案。 公司与北京空港天瑞置

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购买合同，于北京顺义区空港

Ｍａｘ

企业园区内购买写字楼第

Ｅ１

（

１

、

２

）、

Ｅ２

（

１

、

２

）总面积为

７

，

４０８．９２

平方米的两组房产

及

２８

个车位，作为北京分公司及研发中心办公地。

＿

目前已支付

９

，

７４８．８１

万。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

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 －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恒世达昌

、

誉衡国

际

、

百庚禹丰

、

健康

科技

、

朱吉满

、

白莉

惠

、

王东绪

、

杨红冰

公司发行前股东恒世达昌

、

誉衡国际以及百庚禹丰承诺

：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公司股东健康科技承诺

：

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吉满

和白莉惠夫妇

、

公司副董事长王东绪先生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恒世

达昌和誉衡国际的股份

，

也不由恒世达昌和誉衡国际回购该部分股

份

；

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杨红冰先生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恒世达昌的

股份

，

也不由恒世达昌回购该部分股份

。

朱吉满先生

、

白莉惠女士

、

王

东绪先生及杨红冰先生还承诺

：

在上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担任

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管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所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履行中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恒世达昌以及朱吉

满和白莉惠夫妇

承诺如果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所

享受的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被认定无效

，

本公

司需要补缴税金

、

滞纳金

、

罚金或承担其它赔偿责任的

，

将由恒世达昌

以及朱吉满和白莉惠夫妇向本公司予以全额补偿

，

并承担连带责任

；

如公司在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侵权诉讼案件中败诉

，

并因此需要支付

任何侵权赔偿金及案件相关费用

，

恒世达昌将在公司实际支付该等赔

偿金及费用之日起

３０

日内对本公司予以全额补偿

，

如恒世达昌未能全

额补偿

，

将由朱吉满和白莉惠夫妇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

如公司及经纬

医药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侵权诉讼案件中败诉

，

并因此需要支付任

何侵权赔偿金及案件相关费用

，

恒世达昌将在公司及经纬医药实际支

付该等赔偿金及费用之日起

３０

日内予以全额补偿

，

如恒世达昌未能全

额补偿

，

将由朱吉满和白莉惠夫妇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履行中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０．００％ ～～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３，０２３，７９４．０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加强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

；

加强管理

，

优化费用结构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吉满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公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１７０

号凯旋城

Ｅ

座

１２

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了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６

人，独立董事张磊因出差未能现场参加会议，授权委托

独立董事董琦代为表决。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朱吉满先生主

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规定，公司现编制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并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于法定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

７

票，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报送程序整改措施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

２０１１

】第

４１

号），公

司未将相关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及时报送深交所。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４

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８．１７

条规定，公司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报送程序整

改措施，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报送程序整改措

施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

７

票，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公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责任。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各位公司监

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１７０

号凯旋城公

Ｅ

座

１２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

事

３

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白莉惠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并就上述议案发表意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

保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的财

务及经营状况。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周治平、总经理杨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成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屠建

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总资产

（

元

） ８１２，０２９，６４３．００ ８１５，７１１，０６４．１２ －０．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５４５，３７２，８４３．６１ ５４６，７６１，９８１．６８ －０．２５％

股本

（

股

） ２９１，０２６，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０２６，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８７ １．８８ －０．５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０１，０１１，３１２．３８ １２６，００４，０９２．０１ －１９．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８９，１３８．０８ ５０，４４１．７０ －２，８５３．９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２，７４２，５９１．１７ －４，７６５，７６２．８５ －３７７．２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２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６９％ －０．５２％ －０．１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９，９９３．７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４３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２１１．５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５８，８０３．８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４５．１９

合计

２，０３１，８６８．８２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４，０２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５３４，７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钱宗南

７７１，１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何建英

６８１，４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林安利

５５５，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马龙

３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杨怀来

３１１，２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凯凯世纪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张煜明

２９５，７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朱建华

２８８，６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唐军

２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郭华

２３０，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动幅度超过

30%

的情况及主要原因说明：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

、应收股利期末金额为

2,250,000.00

元，较年初增长

225

万元，主要是应收兵装财务公司

2010

年度股利所致；

2

、其他应收款期末金额为

3,997,361.61

元，较年初增长

54.50%

，主要原因是应收内部往来款项增加；

3

、应付票据期末金额为

15,934,094.48

元，较年初降低

35.73%

，主要原因是公司对客户采用承兑汇票结算的

金额有所减少；

4

、预收款项期末金额为

7,296,752.66

元，较年初增长

53.64%

，主要原因是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机床产品预付款

增加；

5

、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金额为

6,410,000.00

元，较年初增长

86.34%

，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胀断连杆技改资金

540

万元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额为

452,209.36

元，同比增长

47.97%

，主要原因是公司缴纳的城建、教育附加等

较去年增加所致；

2

、财务费用本期实现金额为

654,775.61

元，同比增长

417.99%

，主要原因是贷款利率提高及存款利息收入有

所减少；

3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本期实现金额为

340,502.10

元，同比减少

68.84%

，主要原因是合营公司

哈尔滨诺雷西仪公司利润同比降幅较大；

4

、营业利润本期实现金额为

-4,173,064.66

元，同比减少

280.70%

，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同比减少接近

20%

、而

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增长超过

30%

、职工薪酬总额同比上涨超过

20%

、燃动费用同比增长接近

20%

、原材料、辅料价

格同比上涨幅度较大以及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75

万元等因素所致；

5

、利润总额本期实现金额为

-1,781,846.40

元，同比减少

1124.93%

、净利润本期实现金额为

-1,781,846.40

元，

同比减少

1124.93%

，主要原因是营业利润大幅下降所致；

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本期实现金额为

-392,708.32

元，同比减少

418.2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子 公司营业收入减少，盈利能力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实现金额为

7,080,937.64

元，同比增长

37.80%

，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

的各项往来款增加；

2

、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实现金额为

7,405,995.67

元，同比增长

51.9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购

建减少，可抵扣增值税税额减少所致；

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实现金额为

-22,742,591.17

元，同比减少

377.21%

，主要原因是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支的现金减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4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实现金额为

0

元，同比减少

1,920,299.2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暂未收到分

红而去年同期公司收到合营公司哈尔滨诺雷西仪

2009

年度现金分红；

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0

元，同比减少

184,546.00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

期公司处置了部分长期闲置的固定资产；

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本期实现金额为

0

元，同比减少

2,104,845.2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暂未收到分红；

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实现金额为

5,977,080.87

，同比减少

43.72%

，主

要原因是募投项目已基本完成，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方面投入有所减少；

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本期实现金额为

5,977,080.87

元，同比减少

43.72%

，主要原因是在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方面投入有所减少；

9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实现金额为

5,259.152.99

元，同比增长

4297.85%

，主要原因是公司收

到地方政府与公司共建的保障性住房由企业暂时存管的建设资金所致；

1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实现金额为

6,097

，

486.75

，同比增长

1654.51%

，主要原因是公司支

付地方政府与公司共建的保障性住房由企业暂时存管的工程建设资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与四川绵竹鑫坤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绵竹鑫坤”）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

约定公司向绵竹鑫坤向公司提供机床产品，合同金额为

７

，

０２３

，

６５０．００

元。 目前，该合同正常履行。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

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

公司

、

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１、

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承诺避免同业竞争

。 ２、

公司股东中国南方

工业集团公司承诺无条件承担公司及西仪安化

、

重庆西

仪两个子公司因未办理房屋及土地租赁备案登记事宜而

受的行政处罚

。 ３、

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承诺

如果未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变更导致对公司

２００２

年与

华融公司的债务重组收益征收所得税

，

集团代公司偿付

，

并免除向公司追偿

。 ４、

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承诺如未来工商部门依法追究公司改制设立时因注册资

本未到位的法律责任

，

集团将无条件承担该责任

。 ５、

公

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承诺如税务部门追缴因公

司前身

（

云南西南仪器厂

）

逐年亏损所欠缴增值税形成的

呆账税金

，

将代替公司缴纳该部分税金形成的滞纳金

。

正在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承诺事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为

：

－３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７２，６７４．３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

职工薪酬上涨

、

利息费用增加

、

原材料

、

辅料价格

、

燃动费用价格上

涨

、

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增长等因素的影响

，

公司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较

去年同期变动金额较小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姚宇 董事 因公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谭旭光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达良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洪伟先生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总资产

（

元

） ６０，００５，１４７，１０４．５１ ５２，１５９，８５０，６４２．１３ １５．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０，３２０，９３１，０１９．７９ １８，５１４，９１８，９９５．０８ ９．７５％

股本

（

股

） １，６６６，０９１，３６６．００ １，６６６，０９１，３６６．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２．２０ １１．１１ ９．８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８，４５４，８００，９１７．０６ １５，１７３，４１２，６９６．７３ ２１．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８４９，４５４，３８１．１１ １，６１９，２６７，８０８．２６ １４．２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３５，００９，７９１．４３ ４４８，２９１，８２３．２６ －２４１．６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８ ０．５４ －１７０．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１１ ０．９７ １４．４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１１ ０．９７ １４．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９．５２％ １２．８８％ －３．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９．２８％ １２．７８％ －３．５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３，９３５，０００．４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１６２，３６５．９１

债务重组损益

１，７８９，８２６．４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０７，８２６．４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５４３，８９３．２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１４０，７９６．５６

合计

４６，６１０，３２９．４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８１，３９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４０２，３９６，７９６

境外上市外资股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３，５６８，２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４７４，７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培新控股有限公司

１８，７０１，０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２７５，１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０８１，２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龙岩工程机械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０，６９０，２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９，４６７，０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奥地利

ＩＶＭ

技术咨询维也纳有限公司

８，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

％

）

原因

应收账款

８

，

４６２

，

１２７

，

５００．７５ ４

，

５７７

，

５０５

，

７００．５２ ８４．８６

主要为配套客户一般

按信用期还款

，

季末未

到信用期应收账款增

幅较大

。

在建工程

３

，

３９６

，

９２７

，

０２９．２７ ２

，

４０８

，

７８０

，

４４４．３７ ４１．０２

主要为满足扩大生产

规模所需

，

增加投资所

致

。

应付票据

５

，

５６９

，

００３

，

３１８．４７ ４

，

１０９

，

７２９

，

６８１．２９ ３５．５１

主要为生产经营业务

增长采购额度增加所

致

。

预收账款

１

，

８００

，

０１２

，

８１２．１２ １

，

１６６

，

０４７

，

５８６．１０ ５４．３７

主要为生产经营业务

增长预收货款增加所

致

。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原因

管理费用

６５８

，

３５６

，

８０１．１５ ５００

，

９１０

，

０１５．４１ ３１．４３

主要为技术开发费等

增加影响

。

财务费用

４

，

８１９

，

１００．２２ ４１

，

０２０

，

５６１．３１ －８８．２５

主要为偿还借款

、

票据

贴现减少影响

。

投资收益

４０

，

３１０

，

８９６．６１ －１

，

２５７

，

４４７．１８ －

主要为股权转让收益

增加影响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３５

，

００９

，

７９１．４３ ４４８

，

２９１

，

８２３．２６ －

主要为票据贴现减少

，

影响经营活动流入减

少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９５

，

６１１

，

２１３．３６ －３９２

，

５９５

，

８２４．２６ －７７．１８

主要为购置固定资产

支出增加影响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４

，

６４５

，

０４７．９８ ５８１

，

５０６

，

３００．９９ －９４．０４

主要为借款减少影响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

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股东及董事

、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根据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

具的承诺函并受该承诺函所规

限

，

其所持有的

１２

，

４２３．６６４

万股

本公司股份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会通过证券交

易系统挂牌交易或以其他任何

方式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等

股份

，

也不会由本公司回购

；

其

所增持的

１

，

５９６．１８６

万股本公司

股份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起限售锁

定

，

锁定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

，

限售锁定期间

，

不会通过证券交

易系统挂牌交易或以其他任何

方式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等

股份

，

也 不会 由本 公 司 回 购

。

２０１０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实施后

，

该公司持有本公

司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２８

，

０３９．７

万股

。

以 上 承 诺 严 格

履行

。

根据谭旭光等

２４

名自然人股东

（

其中部分为董事

、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

出具的承诺函并受该

等承诺函所规限

，

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的股份将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通过证券

交易系统挂牌交易或以其他任

何方式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

等股份

，

也不会由本公司回购

。

２０１０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实施后

，

２４

名自然人发起

人股东持有本公司的有限售条

件股份共计

４７３６

万股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公司日常经营情况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派杰亚洲证券有限公司

２

、

行业未来发展走势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公司发展战略定位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三菱日联投资服务

（

香

港

）

有限公司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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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西 仪 工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B124

2011年4月22日 星期五

潍 柴 动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５

证券简称：西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公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３８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